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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 屆「您的一票，決定愛的力量」 

活動辦法-數位學習領域提案辦法 

1 報名提案資格 

報名提案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，始具有報名資格： 

 政府登記立案之非營利組織 

 經主管機關登記之社區發展協會 

 經主管機關登記之社區自發性成立之非營利民間組織 

 

2 提案規範 
 

提案內容必須為本國從事縮短數位落差、協助在地進行數位學習、產業推動或文

化保存等相關計畫，實行對象不限年齡、族群、地域，計劃方案需能充份展現數

位特性，且達到深耕在地之目標。請於網路報名時，詳實填寫以下各事項：     

 申請組別：數位學習獎。 

 背景說明：請說明本次提案緣由。 

 提案目標：具體說明提案目標及預期成果。 

 提案內容：內容須具體可執行，且不得牽涉政治、宗教、營利、違法或

其他非關數位學習議題之行為。 

 執行時程： 

1. 提案中須詳述執行時程及內容分配，入選之提案必須於西元（下同）

2025 年 3 月 31 日前開始執行， 並於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執

行完畢。 

2. 若因天災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導致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者，入選者

可在 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，檢具相關證明向財團法人中華電信

基金會（以下簡稱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）提出說明，並經中華電信

基金會同意延長者，方可順延執行完成日期，惟最長以 2 個月為

限。如未確實依提案內容及時程執行者，並經中華電信基金會認定，

主辦單位將不撥第二期款項。 

 費用規劃：提案內容須具體列出所需費用項目，為鼓勵提案單位善用各

地之 DOC(數位機會中心)及相關單位之設備，提案之硬體購置預算應

低於預算總經費之 40%。但固定支出（如房租、水費、電費）或一般事

務、人事費用（職員薪資）等，不列入補助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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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效益說明：提案內容須清楚說明執行提案後受惠對象、可受惠人次及預

估效益。 

3 審查方式及標準 

 

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收到報名者提案及書面文件後將進行初步審核，通過初審之

提案始具有被票選之資格。中華電信基金會保有提案初審、提案內容合適性之審

核權、是否同意報名提案者參加之權利及最終入選名額之權利。 

中華電信基金會並得視實際執行狀況，隨時追加提供其他資源補助，補助內容由

中華電信基金會另行決定之。 

曾經參加「數位學習領域」並獲選者，自得獎當年度起，兩年（含）內（兩屆內）

不得再參加「數位學習領域」項目，但不影響參與其他領域之權利。 

4 報名提案 

報名提案者須先於活動網站上完整填寫提案及所有應填資料，進行「網路報名」，

網路報名起迄時間為 2024 年 8 月 15 日中午 12 點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中午

12 點整；惟網路報名不代表完成報名，報名團體進行網路報名並於系統送出後，

仍必須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前將書面備審文件上傳至報名網站，方為完成報名。 

備審書面文件上傳電子檔案說明：  

 政府立案或登記文件影本 

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(如非法人則不須提供) 

 代理人授權同意書 (可直接從網路上下載列印，須用印) 

 活動同意書 (可直接從網路上下載列印，須用印) 

 2023 年(民國 112 年度)的機關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影本(國稅局

結算申報書)，或事先經中華電信基金會認可之相關文件。 

 活動計劃書一份(撰寫範本如附件) 

 

5 捐贈暨公益基(獎)金  
 

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公布最終入選者(以下稱「入選者」)名單後，將於 7 個工

作天內以電話通知入選者。 

1. 入選者須於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開始執行提案內容，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於

計劃執行前一個月，匯入第一期款(60%)至入選者指定帳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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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入選者須於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繳交書面及電子檔結案報告予「中華電信

基金會」，經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確認無誤後，於一個月內以匯款方式支付

第二期款(40%)。 

3. 公益基(獎)金： 

公益基(獎)金使用，必須於提案執行期間內，依提案規劃及目的使用，除因特殊

情事並提出書面說明經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同意外，不得再捐贈、轉讓予其他團

體或移作提案目的以外之使用。倘有未經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同意而任意變更費

用、電腦設備及寬頻網路之使用，或有其他不當使用情事，將視同違約處理，請

參考第 15 屆活動辦法-總則第 7 點。 

中華電信基金會得於票選開始前，依通過初審提案件數評估是否酌減提供名額。 

 

6 提案執行  

6-1 計畫變更  

如因特殊情事提案者欲調整提案內容或費用規劃，入選者須提出書面說明並經

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同意後，始可變更，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保有留審核之權利。  

6-2 事中訪查  

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將指派志工實地訪察入選者執行狀況，入選者應配合並給予 

協助。入選者須將執行進度上傳至台新公益慈善基金會官方網站，內容須包含文 

字、以及照片或影片。 網址如下：http://www.taishincharity.org.tw/Login.aspx  

6-3 結案報告  

入選者必須於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於活動網站完成結案報告，並繳交結案

報告(電子檔)予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。 

 電子信箱：hillwang@chtf.org.tw  

 專案電話：(02)2344-5766#16 王先生  

款項 
金額 

(新臺幣) 
時間 備註 

第一期款(60%) 9 萬元 2025 年 03 月 31 日前 

1.開始執行提案。 

2.執行提案前一個月

匯入第一期款。 

第二期款(40%) 6 萬元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 

1.繳交結案報告書。 

2.審核通過後一個月

內撥款。 

http://www.taishincharity.org.tw/Login.aspx
mailto:hillwang@chtf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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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報告須包含執行過程、費用支出明細、成果報告，照片(影片)及相關憑證影

本等， 若「中華電信基金會」針對結案報告有疑慮時，入選者須配合「中華電

信基金會」 提供相關資料佐證。 


